
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

应急预案

二零二四年八月



老河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老河口

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园区（景区）管委会，

市政府各部门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老河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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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则

1.1 编制目的

为进一步健全完善重污染天气应对处置机制，统筹做好全市重污

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，提高重污染天气预防预警、应急响应能力和环

境精细化管理水平，基本消除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，保障公众健康，

制定本预案。

1.2 编制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

《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
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

《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和应急减排措施修订工作方案》（环

大气[2017]86号）

《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推进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工作的

指导意见》（环办大气函[2018]875号）

《湖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

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环境空气质量考核预警和

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鄂政办发[2019]16号）

《湖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（鄂政办函[2021]1号）

《湖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（鄂环发[2022]29号）

《襄阳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（襄政办发[2022]16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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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襄阳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

知》

《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（HJ 633-2012）

《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编制指南》

《襄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襄阳市工业企业

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（2023-2024年)的通知》（襄环委办[2023]46

号）

1.3 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老河口市行政区域内发生或即将发生的重污染天

气应对工作。本预案所指的重污染天气，是指根据《环境空气质量指

数（AQI）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（HJ633-2012），环境空气质量指数

（AQI）大于200，即空气质量指数达到5级（重度污染）及以上污染

程度的天气。因沙尘造成的重污染天气，参照沙尘天气应对相关要求

执行，不纳入本应急预案范畴。国家和湖北省出台相应标准严于本文

件的，执行国家和湖北省标准。

1.4 预案体系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和《湖北省大气污染防

治条例》，本预案是老河口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的重要组成

部分，统领全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。本预案与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

应急减排清单、各乡(镇)办相关部门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

案、纳入应急减排清单企业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共同组成

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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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.4-1 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体系图

1.5 工作原则

(1)以人为本，预防为主，以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作为重污染天气应

急响应的出发点，提前预防，最大程度预防和减少重污染天气对公众

身体健康的影响。

(2)属地管理，统一领导。建立健全联动协调机制，老河口市重污

染天气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，对各地各部门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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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导检查。各乡(镇)办和相关部门明确责任，负责实施本区域和本部

门的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。

(3)加强预警，提前响应。建立健全环境空气重污染监测预警平

台，做好空气质量和气象条件日常监测监控，及时把握大气环境质量

变化趋势，建立健全全市环境空气重污染监测预警机制，开展会商研

判、应急响应、督查调度、跟踪评估，积极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。

(4)部门联动，社会参与。各部门各司其职，协同联动，建立健全

信息共享机制，综合采用经济、法律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协同做好重

污染天气应对工作。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制度，及时准确发布空气质

量监测和预警相关信息。综合运用各类媒体加强大气污染防护和应急

知识宣传，鼓励企业自觉采取行动，提高公众的自我防护和参与意识。

倡导公众绿色低碳生活，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重污染天气应对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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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组织指挥体系

2.1 重污染天气应急组织指挥机构

1、应急组织指挥机构

老河口市人民政府负责成立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。

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指挥部总指挥由老河口市政府

主要领导担任。

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由老河口市政府分管

生态环境工作的副市长担任。

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下设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

指挥部办公室，设在襄阳市生态环境局老河口分局，由该局局长任主

任，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明确1名负责同志为

办公室成员。

成员由老河口市应急管理局、老河口市公安局、老河口市财政局、

老河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襄阳市生态环境局老河口分局、老河口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老河口市交通运输局、老河口市水利局、老河

口市农业农村局、老河口市卫生健康局、老河口市气象局、老河口市

委宣传部、老河口市教育局、老河口市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、老

河口市发展和改革局、老河口市城市管理执法局、老河口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、老河口市融媒体中心、老河口市商务局等单位负责人组成。

根据应对工作的需要，必要时可增加有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为老河口

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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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.1-1 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架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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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.1-1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

应急组织

指挥机构

组成

联系电话 部门 职责分工

老河口市

重污染天

气应急指

挥部

0710-82221
21

老河口市人

民政府

（1）负责统一指挥和协调全市重污染

天气应对处置工作；

（2）贯彻落实省级和襄阳市级应急指

挥部的指示和部署，分解落实各项工作

任务；

（3）负责老河口市级预警的发布与解

除，组织重污染天气形势分析研判，提

出降低重污染天气影响的建议；

（4）组织修订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

案并开展应急演练；

（5）落实区域联防联控和具体应急措

施；

（6）组织、指导有关企事业单位制定

落实应急预案，规范应急响应。

老河口市

重污染天

气应急指

挥部办公

室

0710-822304
2

襄阳市生态

环境局老河

口分局

（1）贯彻落实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

急指挥部重污染天气防控、监测预警和

应急响应的决策部署；

（2）根据环境空气质量状况，定期或

不定期组织召开形势分析会议，提出预

警建议和应急措施；

（3）根据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

挥部授权，发布老河口市级重污染天气

预警信息和启动、变更、终止重污染天

气应急响应指令；

（4）汇总各地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开

展情况，起草相关工作总结、简报、通

报，负责编制应急减排清单并上报；

（5）负责建立老河口市级重污染天气

应对工作联络网络，承办各乡镇政府、

街道办及老河口市直部门在重污染天

气应对工作中需要老河口市重污染天

气应急指挥部组织协调、支援的具体事

项；

（6）组织开展应对重污染天气的宣传

教育与培训；

（7）组织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演练。

成员
0710-82390

99
老河口市应

急管理局

（1）负责指导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烟

花爆竹、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在重

污染天气实施预防和控制措施。

（2）指导前述生产经营单位编制重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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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。

0710-82221
41

老河口市公

安局

（1）负责制定重污染天气机动车限行

应急响应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；

（2）重污染天气时增加执法频次和执

法人员数量；

（3）组织落实重载货车禁行、绕行等

交通管理措施。

（4）督促相关部门和单位认真履行职

责，确保禁鞭区内不发生燃放烟花爆竹

行为。

0710-822300
2

老河口市财

政局

统筹相关专项资金，为做好重污染天气

应急工作提供财力保障，并加强应急资

金的监管。

0710-836156
6

老河口市自

然资源和规

划局

（1）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

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；

（2）督导露天矿山、砂石场落实重污

染天气期间的应急响应措施。

（3）其他有关单位和部门必须服从老

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的指挥，

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，开展相应的应

对工作。

0710-822304
2

襄阳市生态

环境局老河

口分局

（1）负责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及工业污

染源的排放监管，会同气象局聘请专

家，组建预警会商队伍，完善会商机制，

制定重污染天气监测、预报预警方案，

实施重污染天气的预报预警；

（2）负责开展污染源解析和应急减排

清单编制及动态更新，并定期公布，实

施应急减排清单式管理；

（3）配合行业牵头部门指导纳入应急

减排清单的企业编制重污染天气应急

响应操作方案，做到“一厂一策”，确保

在安全生产前提下落实减排措施；

（4）会同老河口市禁烧办开展农作物

秸秆露天禁烧督查。

0710-82238
93

老河口市住

房和城乡建

设局

（1）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重污染天气

园林绿化工程扬尘、建筑施工扬尘、建

筑物和构筑物拆除施工扬尘污染控制

应急响应实施方案。

（2）督导全市各类建设工地、拆迁工

地、预拌混凝土企业、预拌砂浆企业、

建设工地所属非道路移动机械落实应

急响应措施。

0710-822279 老河口市交 （1）负责过境货车、双超车（超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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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通运输局 超限车）管理，制定重污染天气加大公

共交通运力应急保障预案；

（2）制定重污染天气公路施工、养护

扬尘污染控制应急响应实施方案并组

织落实；

（3）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大宗物料运输

物流企业错峰运输管控方案并组织实

施。

（4）督导所属施工工地、国省干线公

路、汽车维修企业及非道路移动机械等

落实应急响应措施。

0710-823556
5

老河口市水

利局

（1）负责制定重污染天气水利工程等

施工工地扬尘污染控制应急响应实施

方案，并组织落实。

（2）督导全市水利工程设施建设、维

修和养护工地及所属非道路移动机械

落实应急响应措施。

0710-82211
73

老河口市农

业农村局

（1）负责做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

作，指导各乡镇、街道办制定秸秆综合

利用方案，配合襄阳市生态环境局老河

口分局对全市秸秆焚烧进行督导检查。

（2）制定重污染天气严禁秸秆焚烧等

与环境整治相关的大气污染控制应急

响应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。

（3）督导所属非道路移动机械落实应

急响应措施。

0710-83063
97

老河口市卫

生健康局

（1）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

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。

（2）负责组织医疗机构做好重污染天

气敏感人群医疗救治工作，及时处置重

污染天气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。

（3）负责组织拟定健康防护指引，开

展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疾病预

防知识宣传，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

呼吸道等大气污染相关疾病24小时急

（门）诊的监管工作。

（4）协同开展渣土车、砂石车等违反

规定上路行驶车辆监督检查以及机动

车路检路查等大气污染防治执法工作。

0710-822241
8

老河口市气

象局

（1）负责制定重污染天气气象保障实

施方案并组织落实。

（2）负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监测、分

析、预报，配合市生态环境局老河口分

局制定并组织实施重污染天气监测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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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方案，完善会商机制，开展重污染天

气会商研判。

（3）提供影响环境空气质量的气象条

件数据，适时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

业。

0710-822251
2

老河口市委

宣传部

（1）负责重污染天气网络舆情监测、

研判、线上处置，把握舆论导向。

（2）制定重污染天气新闻信息发布应

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。

（3）督导、协调老河口市属媒体、重

点门户网站等新闻媒体做好重污染天

气预警、响应等信息的发布工作和宣传

报道工作，及时提醒公众采取健康防护

措施，倡导社会各界自觉采取污染减排

行动。

0710-82281
88

老河口市教

育局

（1）负责制定重污染天气中小学及幼

儿园停课应急响应实施方案并组织落

实，组织全市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及同

等学历学校落实重污染天气期间停止

户外活动、弹性停课等措施。

（2）加强对在校学生重污染天气健康

防护知识的宣传和应急演练。

0710-82233
60

老河口市科

学技术和经

济信息化局

（1）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水泥、化工、

燃煤炉窑等重点行业企业产能限制应

急响应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。

（2）会同襄阳市生态环境局老河口分

局督促企业编制重污染天气应急操作

方案，做到“一厂一策”，按照重污染天

气应急减排清单落实企业污染工序减

产、限排措施；

（3）协调电力能源调配。

0710-82224
29

老河口市发

展和改革局

（1）负责协调预警或应急状态下的能

源保障工作，加强与上级主管部门对接

协调，保障天然气、电等清洁能源供应。

（2）配合对重点排污企业落实重污染

天气应急预案限产限排等措施情况进

行监督和检查。

0710-82223
07

老河口市城

市管理执法

局

（1）负责渣土车的运输管理，制定重

污染天气道路扬小防治、严禁垃圾焚

烧、露天烧烤、市容环境整治工程等扬

尘污染控制应急响应实施方案，并组织

落实。

（2）督导房屋立面涂刷、城市道路交

通扬尘、渣土清运、建筑垃圾清运及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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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场所、所属非道路移动机械等落实应

急响应措施；

（3）督导全市餐饮单位正常使用油烟

净化设施，确保净化效果。

0710-82371
89

老河口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

负责组织开展重污染应急响应期间商品

煤质量监管，锅炉节能标准执行情况和锅

炉生产、进口、销售环节环境保护标准执

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打击生产、销售非标

车（船）用燃料等专项行动。

0710-82239
33

老河口市融媒

体中心

（1）负责指导、督促和协调广播电视媒

体做好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的发布工作；

（2）负责指导和协调广播电视媒体开展

重污染天气预防、控制措施的宣传报道工

作。

0710-82234
81

老河口市商务

局

负责制定重污染天气清洁油品应急响应

实施方案，并组织实施，加大成品油市场

监管工作。

2、现场应急工作组

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响应与处置工作需要，成立老河口市重污染天

气突发事件现场应急工作组，下设监测预警组、应急响应组、医疗防

护组、信息公开和宣传组等应急工作组，建立运行工作制度，分工协

作，有序开展现场处置和救援工作。

表2.1-2 现场应急工作组职责

应急工作

组组成
联系电话 部门 应急职责

监测预警组

0710-8223042 襄阳市生态环境局

老河口分局

（1）负责本辖区预警信息的发

布与解除、应急响应的启动和终

止、信息公开、应急响应措施落

实等。

（2）负责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

和应急会商机制，会同专家咨询

组及时研判重污染天气发展趋

势，确定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，

及时上报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

应急指挥部办公室。

0710-8222418 老河口市气象局

应急响应组 0710-8223042 襄阳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按照职责分工采取相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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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河口分局 应急响应措施，落实专项应急方

案。
0710-8239099 老河口市应急管理

局

0710-8222141 老河口市公安局

0710-8223002 老河口市财政局

0710-8361566 老河口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

0710-8223893 老河口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

0710-8222791 老河口市交通运输

局

0710-8235565 老河口市水利局

0710-8221173 老河口市农业农村

局

0710-8228188 老河口市教育局

0710-8223360 老河口市科学技术

和经济信息化局

0710-8222429 老河口市发展和改

革局

0710-8222307 老河口市城市管理

执法局

0710-8237189 老河口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

0710-8223481 老河口市商务局

医疗防护组

0710-8306397 老河口市卫生健康

局 （1）负责指导和监督医疗卫生

机构做好医疗救护等工作；

（2）指导和监督本市中小学及

幼儿园实施停课方案和健康防

护等工作。

0710-8221112 老河口市一医院

0710-8222259 老河口中医院

0710-8222616 老河口市第二医院

0710-8222559 老河口市妇幼保健

院

信息公开和

宣传组

0710-8222512 老河口市委宣传部
负责重污染天气发生时的新闻

宣传、信息发布和舆情引导。0710-8223933 老河口市融媒体中

心

2.2 重污染天气应对专家组

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建重污染天气专家咨

询组，参与重污染天气监测、预警、响应及总结评估，为重污染天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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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对提供技术支撑与对策建议。专家组涵盖气象、大气科学、环境监

测、大气污染防治等领域。主要对环境监测数据和气象数据的关联性

进行研究，研判重污染天气的成因，负责重污染天气发生时提供应急

响应技术支持和对策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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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应急准备

3.1 修订应急减排清单

襄阳市生态环境局老河口分局应全面掌握行政区域内所有涉气

企业和工序。襄阳市生态环境局老河口分局根据襄阳市生态环境局要

求开展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工作。按照重污染天气减排比例要求，建立

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。清单须包括工业源、移动源、扬

尘源等排放源的基本信息和相应预警级别下的减排措施，原则上所有

涉气企业均应纳入应急减排清单。每年8月15日前应完成应急减排清

单修订工作，持续推进重点行业绩效分级，将修订的应急减排清单报

襄阳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备案，并向社会公开。

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《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

技术指南(2020年修订版)》（环办大气函〔20203340号)及湖北省生态

环境厅关于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修订工作的有关要求，结合《市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襄阳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》（襄政

办发〔2023〕3号）相关规定，襄阳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制定了《襄阳

市工业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（2023-2024年)》，老河口市工

业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详见《老河口市大气污染相关情况调

查报告》。

3.2 夯实应急减排措施

减排基数应当每年核算一次，主要包括基础排放量、应急减排基

数。应急减排比例是指相应级别下应急减排措施日减排量与应急减排

基数的比值。在强制性减排措施中，二氧化硫（SO2）、氮氧化物（NOX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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颗粒物（PM）和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的应急减排比例在黄色、橙

色和红色预警期间，应当分别达到10%、20%和30%以上。老河口市

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可根据当地污染物排放构成调整二氧

化硫和氮氧化物减排比例，但二者比例之和不得低于上述总体要求。

各乡镇、街道办在制定减排措施时，应在满足减排比例要求的前提下，

采取差异化减排措施。

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，老河口市要综合运用多种核查方法，

开展强化监督检查，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减排措施。对未按要求落实重

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的违法行为，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

染防治法》《湖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严格依法查处。

绩效评级结果为B、C(非最低等级)、绩效引领类的企业，若被发

现有环境违法行为或不落实应急响应措施（包括未制定公示牌)的行

为，将被立即降为最低等级，并取消下一年申请C级（非最低等级）

及以上等级的资格。

3.3 绩效分级差异管控

应急减排措施以优先控制重污染行业主要涉气排污工序为主，分

类施策、精准减排。对治理水平低、污染物排放量大的工业企业，优

先采取减排措施；对治理水平先进、污染物排放量小的工业企业，结

合本地实际情况，根据需要采取减排措施；对新兴产业、战略性产业

以及保障民生的企业，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减排措施，尽量避免对正

常生产生活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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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技术指南》规定，绩效分级越高，减排对生产的影响越小，

评为A级和引领性的企业，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可自主采取减排

措施，评为B级及以下和非引领性的企业，则要严格落实对应的减排

措施。

各地要加强政策解读，让环保绩效水平高的企业享受政策红利，

并引导环保绩效水平低的企业，通过设备更新、技术改造、治理升级

等措施，降低废气治理水平。

3.4 编制企业应急响应操作方案

各地区（部门）应指导纳入城市应急减排清单的工业企业制定“一

厂一策”实施方案，方案须包含企业基本情况、主要生产工艺流程、

主要涉气产污环节及污染物排放情况（含重型运输车辆及非道路移动

机械），并载明不同级别预警下的应急减排措施，明确具体停产的生

产线、工艺环节和各类减排措施的关键性指标（如天然气用量、用电

量等），细化具体减排工序责任人及联系方式等。以“可操作、可监

测、可核查”作为基本要求，原则上，工业企业减排措施应以停止生

产线或主要产排污环节（设备）排放污染物为主，实现减排要求。对

于简易工序或重污染预警期间实施全厂、整条生产线停产或轮流停产

的工业企业，可只制定“公示牌”，并安装在厂区入口等醒目位置。对

于生产工序不可中断，通过采取提高治污效率、限制生产负荷等措施

减排的重点排污企业，需安装烟气排放自动监控设施（CEMS），并

提供分布式控制系统（DCS）一年以上数据记录，确保达到减排比例

要求。应急减排措施要与排污许可制度有效衔接，各地在新核（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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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排污许可证时，要明确企业执行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，确保

与应急减排措施清单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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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监测与预警

4.1 监测

襄阳市生态环境局老河口分局会同气象部门联合开展空气质量

监测和评价，整合环境空气和气象监测资源，建立本行政区域重污染

天气监测预警机制，充分共享监测信息资源，联合组织开展城镇环境

空气质量预报、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工作，实现资源共享；严格按照

有关规定开展环境空气质量和气象条件日常监测，做好数据收集处

理、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以及趋势预测工作。

襄阳市生态环境局老河口分局负责空气质量监测信息的收集、统

计分析、预报和报告。

4.2 预警分级

4.2.1 城市预警

依据空气质量预测结果，综合考虑空气污染程度和持续时间，将

重污染天气预警分为黄色、橙色、红色三类预警。红色预警为最高级

别。

黄色预警：预测AQI日均值＞200将持续2天(48小时)及以上，且

短时出现重度污染、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，发布黄色预警。

橙色预警：预测AQI日均值＞200将持续3天(72小时)及以上，且

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，发布橙色预警。

红色预警：预测AQI日均值＞200将持续4天(96小时)及以上，且

预测AQI日均值＞300将持续2天(48小时)及以上；或预测AQI日均值

达到500，发布红色预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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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预防优先的原则，当预测AQI日均值＞200，又不满足上述

预警条件时，或预测未来24小时出现PM10均值浓度＞150μg/m3、PM2.5

均值浓度＞ 75μg/m3或臭氧 (O3)8小时滑动平均浓度最大值＞

160μg/m3，且尚未达到黄色预警条件时，应加强公众健康防护信息提

示，结合实际情况可以采取临时管控措施或提前采取黄色预警响应措

施。

4.2.2 区域预警

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根据襄阳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

挥部办公室预警提示，及时发布相应级别预警。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

应急指挥部可依据本预案，发布更高级别预警。

4.3 预警会商

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结合重污染天气监测、预

测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研判，当预判可能发生重污染天气时，应当及时

组织专家会商。重点区域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应增加会商频次。

一旦预测未来将出现重污染天气，襄阳市生态环境局老河口分

局、老河口市气象局应及时组织联合会商，确定污染天气发生的时间、

范围和污染程度。经会商达到预警条件时，将预警信息报送老河口市

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。预警信息报送内容包括：重污染天气发生的

时间、地点、范围、预警等级、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、扩散和清除

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、AQI值范围及平均值、主要污染指标、主要污

染物浓度范围及平均值，以及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定性潜势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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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预警发布

当预测到未来空气质量可能达到相应级别预警启动条件时，老河

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原则上应提前24小时以上发布预

警信息或按照区域应急联动要求及时启动预警。达到襄阳市级预警条

件时，由襄阳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发布。

预警信息发布内容包括：开始预警时间、地点、范围、预警等级、

空气质量指数(AQI)、首要污染物、可能持续时间，以及针对不同人

群的健康保护和出行建议，特别是提醒易感人群做好防护等。

预警信息可通过老河口市人民政府网站及官方微博微信等网络

媒体和广播、电视、报刊等渠道发布预警信息，方便公众及时了解空

气重污染情况及相关应急措施，加强自身健康防护。

4.5 预警变更

当空气质量改善到相应级别预警启动标准以下，且预测将持续36

小时以上时，应降低预警级别，并提前发布信息。当预测或监测空气

质量达到更高级别预警条件时，应当根据实际污染情况及时调整到相

应级别的预警。

当预测发生前后两次重污染天气过程，且间隔时间未达到解除预

警条件时，应当按一次重污染天气过程计算，从高级别启动预警。

预警变更的主体及程序和预警发布相同。

4.6 预警解除

预测或监测空气质量指数将降至或已降至黄色预警条件以下，且

预测将持续36小时以上时，襄阳市生态环境局老河口分局会同气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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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提出解除预警建议，报本级重污染天气应急组织机构批准后发布。

襄阳市级预警期间，在老河口市达到预警解除条件时，老河口市重污

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将解除预警建议报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

部批准后发布。

预警解除的主体及程序和预警发布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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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应急响应

5.1 响应分级及启动

图5.1-1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路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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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应预警等级，实行三级应急响应。

（1）黄色预警：发布黄色预警，启动Ⅲ级应急响应。

（2）橙色预警：发布橙色预警，启动Ⅱ级应急响应。

（3）红色预警：发布红色预警，启动Ⅰ级应急响应。

发布襄阳市级预警后，老河口市应当启动不低于襄阳市级预警级

别的应急响应。

重污染天气预警一经发布，同步启动相应等级应急响应，各乡(镇)

办、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、相关企业收到应急

预警信息后，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实施方案和应急响应操作方案，落实

应急响应措施。

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将在预警信息发布后适时对各

地各部门应急响应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5.2 城市响应措施

按照襄阳市级预案总体要求，通过对工业源、移动源和扬尘源采

取有效的应急减排措施，降低老河口市二氧化硫（SO2）、氮氧化物

（NOx）、颗粒物（PM）、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排放量，达到降

低重污染天气等级的目标。针对不同级别的预警，采取相应的应急响

应措施。通过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短信等向公众发布消息，告知受影

响区域和应采取的自我防护措施。应急响应措施主要包括健康防护措

施、建议性减排措施和强制性减排措施。

5.2.1 Ⅲ级响应措施

（1）健康防护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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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提醒儿童、孕妇、老年人和患有呼吸系统、心脑血管疾病及其

他慢性疾病等易感人群尽量留在室内，避免户外活动，尽量减少开窗

通风时间。

②提醒一般人群减少或避免户外活动，如不可避免，建议采取佩

戴口罩、缩短户外工作时间等必要的防护措施。

③室外工作、执勤、作业、活动等人员可以采取佩戴口罩、缩短

户外工作时间等必要的防护措施。

④建议中小学、幼儿园减少或停止室外课程及户外活动。

⑤医疗卫生机构积极开展防止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

响的知识宣传与咨询；加强对呼吸类疾病患者的就医指导和诊疗保

障。

⑥应急指挥部要组织专家解读预警信息和采取的应急措施效果，

宣传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和公众健康防护知识，引导公众建立合理的

心理预期，客观评价并积极参与到应对工作中。

（2）建议性减排措施

①倡导公众绿色出行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新能源汽车等出

行，驻车时及时熄火，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。

②倡导公众绿色消费，单位和公众尽量减少含挥发性有机物的涂

料、油漆、溶剂等原材料及产品的使用。

③倡导大气污染物排放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控制污染工序生产，主

动减排，可在达标排放基础上提高污染治理设施效率，调整污染工 序

的生产时间，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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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倡导公众和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绿色生活，尽量减少能源消耗，

夏季空调温度设定为26摄氏度以上，冬季设定为18摄氏度以下，空调

运行期间保持门窗关闭；减少电脑、打印机、复印机、传真机等办公

设备待机能耗；充分利用自然光照明，推广使用节能照明灯具，尽可

能减少照明数量和时间。

（3）强制性减排措施

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，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，有计

划地实施对应预警级别下的应急减排措施，减少污染物排放。在保障

城市正常运行的条件下，各地、各部门应督导落实以下措施：

①工业源减排措施。水泥行业在实施常态化错峰生产的同时，落

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要求；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，按照重污染

天气应急预案、应急减排清单，有计划地实施对应预警级别工业企业

的停限产措施，限产优先采用部分生产线停产的方式实现，生产工序

不可中断或短时间内难以停产的行业，在重污染频发的秋冬季期间，

可提前调整生产计划，确保预警期间企业能够落实相应的应急减排措

施。督促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的工业企业，按照重污染天气

企业应急响应操作方案要求，采取降低生产负荷、停产、加强污染治

理、大宗物料错峰运输等措施，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量。

②扬尘源减排措施。执行重污染天气扬尘源应急减排清单对应预

警级别减排措施。加大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，停止除因工艺要求限

制无法立即停止的特殊作业、应急抢险、民生保障工程外的施工工地

土石方作业；停止建筑拆除、打磨切割建材、场地凿岩打桩、喷涂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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刷、护坡喷浆、现场混凝土搅拌等易产生扬尘污染的作业；矿山、砂

石料厂、石材厂、石板厂等停止露天作业。在日常道路保洁频次的基

础上，主干道和易产生扬尘路段应增加清扫、洒水、喷雾等作业频次

和作业范围。

③移动源减排措施。执行重污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清单对应预

警级别减排措施。除应急抢险、民生保障工程外，未安装密闭装置易

产生遗撒的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。各地治超站24小时开展联合执

法，加强流动治超，严查超载车辆。涉大宗物料运输单位应制定详细

交通运输源头管控方案并配备有关硬件监管设施。移动源除明确停驶

方案外，还应严格执行源头管控有关要求，包括加强油品储运销环节

监管和加油加气站油气回收系统的使用情况排查、开展油品检测、抽

查机动车销售企业环保达标情况，以及加强柴油货车路检路查以及集

中使用、停放地入户检查的频次和力度等。

④其他减排措施。加强环境执法监管，严格落实减排措施。加大

对燃煤锅炉、施工场地、机动车排放、工业企业等重点大气污染源的

执法检查频次和监察力度，确保工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

行，大气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；督促建设施工现场扬尘污染控制。严

格落实农作物秸秆及杂物禁烧措施，加大餐饮油烟处理设施正常运行

监管，禁止露天烧烤，按照政府公告要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。

⑤保民生等特殊情况管控要求。市政府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、民

生保障工程、应急抢险施工等根据需要可继续作业，但应严格落实“八

个百分之百”（工地周边百分之百围挡、各类物料裸土百分之百覆盖、



27

土方开挖及拆迁百分之百湿法作业、出场车辆百分之百冲洗、施工现

场主要场区及道路百分之百硬化和保洁、渣土车辆百分之百密闭运

输、10000平米以上房建工地百分之百安装视频监控、有条件的市政

工地可安装视频监控、工地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及使用油品达标百分之

百）要求，裸露场地全部苫盖，增加洒水降尘频次。

5.2.2 Ⅱ级响应措施

在落实城市Ⅲ级应急响应措施的基础上，增加以下措施：

（1）健康防护指引

①停止举办露天比赛等大型群众性户外活动。

②中小学、幼儿园采取弹性教学，停止户外活动。

③医疗机构增设呼吸类等相关疾病门诊、急诊，延长工作时间。

（2）建议性减排措施

①倡导燃煤电厂、工业锅炉使用预先储存的低灰分（<15%）和

低硫分（<0.7%）含量燃料。

②倡导停止装修、喷漆等民用排放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行为。

③停止开放除核心功能区以外的景观灯光，缩短商场、超市等公

众聚集的大型服务设施营业时间。

④交通运输部门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保障，合理增加城市主干道的

公共交通工具的营运频次和营运时间；合理安排，优先使用新能源、

天然气等公共交通工具，减少柴油车辆的使用。

⑤积极利用区外来电，严格执行绿色电力调度，在确保电网安全

运行、保障电力供应的前提下，对不能稳定达标和超总量排污的非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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硫燃煤机组实施停运限排，将其发电量指标调配给运行正常的脱硫机

组。

（3）强制性减排措施

①超低排放燃煤电厂在满足区域供电平衡和热力供应的前提下，

煤耗低的机组优先发电。

②工业企业不得开停车作业与检修放空作业，船舶修造、汽车维

修企业暂停喷涂作业。

③施工工地、工业企业厂区和工业园区内应停止使用国二及以下

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（清洁能源和紧急检修作业机械除外）；矿

山、港口、物流（除民生保障类）等涉及大宗物料运输（日载货车辆

进出10辆次及以上）的单位，应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重型载

货车辆（含燃气）运输（特种车辆、危险化学品车辆等除外）。

④停止市政道路维修、改造工程、管线维护维修工程、桥梁喷漆

和单独建设的燃气、热力管线工程施工。

⑤易产生扬尘污染的干散货码头、堆场停止作业，并做好场地洒

水降尘工作。

⑥除应急抢险、民生保障外，对已办理通行证（码）且在市区禁

限行区域和路段通行的柴油货运车，分类管控，减少通行量。

5.2.3 Ⅰ级响应措施

在落实城市Ⅱ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，增加以下措施：

（1）健康防护指引

①中小学、幼儿园停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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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停止举办户外大型活动。

③一般人群避免户外活动，室外作业人员停止或减少室外作业，

并加强防护。

（2）建议性减排措施

①建议企事业单位根据实际情况，采取调休、错峰上下班、远程

办公等弹性工作制。

（3）强制性减排措施

①施工工地、工业企业厂区和工业园区内应停止使用国三及以下

非道路移动机械（清洁能源和紧急检修作业机械除外）。

②市区内实行限制性交通管制，中心城区禁行柴油货车，对过境

柴油货车实行绕行疏导，避开主城区行驶，单壳化学品船、600吨载

重以上的单壳油船停驶。

5.3 市级响应措施

5.3.1 联防联动

老河口市级预警发布后，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应启动

应急预案，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启动应急方

案，企事业单位启动应急响应操作方案，采取必要的响应措施。加强

与周边地区的协作，共同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，必要时开展区域

应急联动。重大活动期间，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改善要求，采取相应的

响应措施。襄阳市生态环境局老河口分局、气象部门加强监测预警会

商，督导各乡镇办做好监测预警，气象部门适时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

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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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2 监督检查

各乡(镇)办、老河口市相关责任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收到预警信息

后，按照相关应急响应实施方案、操作方案及时组织落实应急措施，

并将应急工作开展情况报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。

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对重污染天气应对管理工作进

行监督检查，对各乡(镇)办、老河口市相关责任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等

未按照有关规定落实应急措施的，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。

应急响应启动后，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对各镇

（街道）和相关企业落实应急响应措施情况实施督查；老河口市住建

局对建筑施工（含拆迁施工）工地落实停工停业措施情况实施督查；

老河口市公安局对机动车临时限行、禁行检查；襄阳市生态环境局老

河口分局牵头，老河口市科技经济局等相关部门配合对工业企业停、

限产措施、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进行督查。其他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

别派出督查组，对有关减排措施落实情况实施督查。有关部门在做好

行业督查的基础上，按照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安

排进驻各镇（街道）开展驻守督查。

督导检查组负责监督检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启动后的措施落

实情况，对未按要求采取积极措施的单位及责任人予以通报、曝光和

责任追究。同时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对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监管，

强化责任追究，特别是对重污染期间的偷排超排行为加大处罚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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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受理部门要加强值班，24小时受理群众举报，对被举报的违

规工地、企业、车辆等严厉处罚。同时建立公众有奖举报机制，对于

经查证属实的大气污染举报人，给予相应奖励。

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实行各级各单位行政一把手负责制和责任

追究制。各项措施责任到人，涉及每个企业、工地、车辆的应急措施，

明确具体监管责任单位、监管责任领导、监管责任人，每项应急工作

的牵头负责部门明确具体的督导责任人，确保相关应急措施落实到

位。

5.4 信息公开

进入重污染天气预警和应急响应状态后，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

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及时通过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网络、移动通信等

媒体以信息发布、科普宣传、情况通报、专家访谈等形式及时、准确

向社会公布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有关信息，确保发布信息的准确性和

权威性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；要主动引导舆论，关注舆情，及时回应

社会关切，确保社会安全稳定。

信息公开内容包括：重污染天气首要污染物、污染的范围、可能

持续的时间、潜在的危险程度，已采取的措施，可能受影响的区域及

需采取的措施建议等。襄阳市生态环境局老河口分局及时向社会发布

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；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公开重污

染天气应急方案或者措施，及时公开发布有关工作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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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操作方案应在厂区入口等显要位置公示，操作方案应符合本

应急预案的管控要求，将减排措施细化到具体的生产线、生产工艺，

做到大气工业源减排“一厂一策”，避免应急措施“一刀切”。

5.5 应急终止

当预测或监测空气质量指数将降至或已降至黄色预警条件以下，

且预测将持续36小时以上时，预警解除信息发布后，应急响应同步终

止。应急终止后，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通知各相

关部门，完成应急处理情况的上报与发布，并继续进行跟踪监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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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总结评估

重污染天气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，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

部应按《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》成立调查组，对重污染天气事

件的原因、性质、责任调查处理。同时，启动响应的政府要开展重污

染天气事件污染损害评估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重

污染天气事件的调查结论、环境影响和损失的评估结果等信息。涉密

信息管理严格按照国家相应管理要求执行。

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及时组织开展总结评

估，并在应急响应终止后10日内向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上

报情况，内容包括重污染天气发生及预警发布情况、各部门响应情况、

企业措施落实情况、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等；对可能造成的后续环

境影响进行评估，提出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建议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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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应急保障

7.1 人力资源保障

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，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

队伍建设，加强应急管理、监测预警、专家、医护应急能力提升，强

化日常培训，适应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需要。

7.2 资金保障

重污染天气应急经费由老河口市财政部门及事故发生单位列支，

保障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需要。各级财政部门要统筹安排重污染天气

应对资金保障，为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提供财力保障。

7.3 监测与预警能力保障

加大资金投入力度，按照空气质量新标准，加强空气质量自动监

测网建设，建立空气质量信息发布平台和预警预报平台，提高预测预

警能力。

以襄阳市生态环境局老河口分局为核心组建环境应急监测队伍，

确保应急期间能够完成环境监测任务。以老河口市气象局为核心组建

雾霾天气监测和预报队伍，及时发布气象信息，为应急工作提供技术

支撑。

7.4 通信与信息保障

建立健全全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信息系统、各级重污染天气预

警和应急响应联络网络，充分利用有线、无线等通信设备和网络，建

立各级重污染天气预警和响应联络网络，明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，确

保应急指令畅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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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责任与奖惩

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对各成员单位重污

染天气应急方案和乡镇办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、应急体系建设、

应急措施的组织落实情况等进行监督。

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对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处

置工作中反应迅速、措施妥当、贡献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给予表扬。

对因工作不力、履职缺位等导致未能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的部门及个

人，依法依纪追究相应责任。

对于未按要求执行排污单位重污染天气停产、限产或错峰生产应

急措施以及其他应急措施的企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

治法》《湖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严格依法查处。对应

急响应期间偷排偷放、屡查屡犯的企业，依法责令其停止生产，予以

追究经济责任或法律责任。绩效评级结果为B、C(非最低等级)、绩效

引领类的企业，若被发现有环境违法行为或不落实应急响应措施（包

括未制定公示牌)的行为，将被立即降为最低等级，并取消下一年申

请C级（非最低等级）及以上等级的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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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预案管理与实施

9.1 预案管理

预案实施后，襄阳市生态环境局老河口分局会同相关部门组织预

案宣传、培训和演练。各乡镇办及相关部门应加强应急预案及重污染

天气预警信息、应急响应措施的宣传，密切关注舆论，及时积极正面

引导舆论，回应社会关注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，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

应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

根据各自职责，广泛宣传重污染天气防治应对的法律法规和健康防护

常识技能。各乡镇办应定期组织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演练，及时总结

评估，切实提高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。

9.2 预案更新

老河口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本预案的编制、解释

和日常管理，根据国家、省、襄阳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布置和本预

案实施情况，适时组织修订，报老河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。

各级有关部门应根据本预案有关要求，制定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

急方案，并报同级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机构备案。

9.3 预案实施

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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